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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 
 

為深化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競爭力，開發以創意設計為核心

的生產領域，政府將落實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，成立文化創意

產業推動組織，培育藝術、設計及創意人才，整備創意產業發展

環境，開拓創意領域，結合人文與經濟，發展台灣創意設計及文

化產業。 

2.1 成立文化創意產業推動組織 
設置指導小組 
－組織架構：由院長擔任召集人，協同召集人由主管文化

創意產業發展之政務委員兼任，委員由部會首長及學者

專家兼任。 
－小組任務：評議國家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目標及策略；整

合相關部會資源；追縱檢討推動進度及績效。 
設置推動小組 
－組織架構：由經濟部與文建會副首長兼任共同召集人，

委員由相關單位人員及專家學者組成。 
－小組任務：研擬並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策略與措施；

推動、協調檢討各執行單位間有關文化創意產業之工作。 
2.2 培育藝術、設計及創意人才 

2.2.1 藝術與設計人才養成教育 
提升藝術與設計人才相關系所師資，強化圖書儀器設

備，營造最佳之人才培育環境。 
配合產業所需人才，創新課程設計，培育創意人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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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學校與產業溝通網絡，適時修正人才培育方向。 
2.2.2 延攬藝術與設計領域國際師資 

2.2.2.1 國際專業人才來台擔任培訓與指導工作 
結合藝文團體、民間企業、學校等資源，邀請國際

專業人才來台，培育文化創意產業所需人力。 
協助國內藝術與設計專業團體，出版專業性書籍、

雜誌等刊物，以集合國內外文化藝術之研究成果。 
延聘國內外藝術、設計領域之學者專家，建立專業

諮詢網站平台，促進技術交流。 

2.2.2.2 國際師資進駐大學授課 
召集藝術與設計領域之重點大學院校，研商並補

助延攬藝術與設計領域國際級師資。 
2.2.3 藝術設計人才國際進修 

2.2.3.1 創意產業領域 
訂定「文化創意產業人才國際進修交流與延攬來台

計畫作業要點」，落實相關計畫之推動。 
甄選20名台灣文化創意產業菁英，由政府與業界合
作出資出國進修，作為產業種子人才。 

2.2.3.2 培訓國際級藝術設計人才 
辦理國際設計人才養成班及協同設計高階管理人

才訓練班：委由國內學術團體規劃辦理，聘請國內

外師資授課，輔以實作與國外研修。 
辦理國際設計研習活動：邀請國內外知名設計專家

在台參與國際設計研習活動；赴設計先進國家，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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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國際設計研習活動。 

2.2.4 藝術設計人才國際交流 
成立「文化創意產業國際交流推動小組」，負責相關

計畫之推動執行、人才交流與輔導追蹤之工作。 
配合「文化創意產業入口網站」，完成資料庫之規劃

建置，提供重要國際資訊及國內人才資料。 
出版台灣藝術設計雜誌季刊國際外文版，將台灣藝術

家與設計人才推向世界舞台。 
與業界合作，建立國際交換進駐機制，培育創作及行

銷人才。 
獎助藝術與設計團體或個人參加國際年會、研討會、

展覽會等活動，並協助非政府組織團體加入國際組織。 
鼓勵文化創意人才與產業合作，提出以國際市場為行

銷目標之研究發展計畫，培養國際創意人才。 
提供設計整合輔導服務，建構設計整合服務單一窗

口，並建立線上客服答詢服務。 
加入重要國際設計組織，參與國際設計研討會等相關

活動，推廣台灣設計，爭取策略合作機會，拓展商機。  
2.3 整備創意產業發展的環境 

2.3.1 成立國家級設計中心 
加強創意環境行政資源，強化設計發展策略規劃。 
輔導文化創意產品設計，並推動文化創意設計精品認

定及推廣。 
建立設計情報系統，辦理前瞻性設計技術研究，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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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元優質設計資訊。 
運用媒體、網路行銷，並舉辦相關活動，推廣創意設計。 
辦理提升進階設計實務能力培訓課程，培育國際設計

創意人才，提升進階設計實務能力。 
強化創意設計技術資源，提供跨研究機構設計技術電

子化整合服務。 
2.3.2 規劃設置創意文化園區 

推動台北華山、台中、嘉義、台南、花蓮創意文化

園區設置計畫，重要工作項目： 
完成文化創意園區國有土地撥用相關程序。 
舉辦產官學及地方創意文化園區規劃目標說明會，以

凝聚共識。 
辦理園區規劃設計工作，積極推動園區相關基礎資料

與基礎科學之研究。 
培養創意文化園區經營管理人才。 

2.3.3 協助文化藝術工作者創業 
納入「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」項目，依「5年免徵營業
稅」規定給予實質性獎勵。 
輔導現有畫廊、設計公司等產業，就資金籌措、人力

資源等創業技術，提供培訓，並引導後繼之創業者。 
推動工藝產業證照制度，確保傳統文化之留存，並提

升工藝產值。 
2.3.4 強化智慧財產權保護 

落實查緝仿冒與教育宣導，提高國人尊重智慧財產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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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識。 
營造文化創新發展及社會資源共享環境，落實智慧財

產權保護。 
2.4 促進創意設計重點產業發展 

2.4.1 商業設計 

引進國際商業設計新觀念、技術、成功模式與經驗。 

建立商業設計服務體系與技術合作。 
強化商業設計服務價值。 
提高商業設計專業服務品質與能量。 

2.4.2 創意家具設計 

建置資料庫 
－建立國際家具市場流行趨勢資料庫。 
－建立本土文化應用於家具產品之資料庫。 
培訓家具設計人才 
－開辦家具設計研習營等人才培訓課程。 
－透過國際知名設計師指導及交流，培育家具設計種子

人才。 
－引導優秀家具設計人才參加國際設計競賽。 
開發與輔導家具產品設計：選定有研發意願之家具

廠，由國際知名設計師指導，協助新產品設計開發。 
資訊服務與推廣 
－結合國內相關學研機構及產業，建構家具設計資訊交

流網。 
－促成家具產業同業參觀訪談，藉由計畫研發成果之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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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，促進產業界成立策略聯盟，提升產業競爭力。 

2.4.3 創意生活設計 
舉辦創意生活產業發展座談會，選擇特定產業與標竿

企業進行個案研究，瞭解其經營模式與發展沿革。 
建立資料庫及創意管理知識庫，進行基本分類，蒐集

創意生活產業相關個案等資料，供國內企業學習。 
評選優良創意生活企業，授予標誌，並與企業之個別

識別系統結合，以提升企業形象及商譽。 
定期舉辦成功案例座談會，或與媒體合作，以專題報

導方式分享創意生活企業之成功經驗。 
2.4.4 紡織與時尚設計 

為強化國內紡織與時尚設計，推動「設計ABC」計畫。 
A計畫－文化創意設計數位元素建立與推廣：建立快速
反應設計資訊系統、建制設計ABC網站。 

B計畫－文化創意設計種子人才培育：舉辦全國設計新
秀研習營、台灣本土文化與國際時尚流行設計新知研

討會、紡織與時尚設計大賽，並設立文化創意設計人

才育成中心。 
C計畫－文化創意產品開發與消費市場推廣：協助業者
提升設計能力、知名設計師國際推廣、自我品牌建立

與推廣。 
2.4.5 數位藝術創作 

完成數位藝術定義及市場研究調查：辦理數位藝術之

定義、分類、相關市場分布及競爭力等研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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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立計畫推動小組及跨領域管理平台：有效結合產、

官、學資源，提供數位藝術創作相關資訊，促進數位

藝術創作產業發展。 
籌備數位藝術特區：設立數位藝術特區，解決數位藝

術展場需求，並發揮教育推廣等功能。 
研擬數位藝術行銷補助計畫：擬定數位藝術行銷補助

辦法，鼓勵跨業合作，激發數位藝術之創新創作。 
2.4.6 傳統工藝技術 

2.4.6.1  21世紀台灣新工藝文化園區設置及硬體設施充實計畫 
鶯歌多媒材造型中心成立及設計人才培育計畫 
－開設現代多媒材造型研習營，訓練學員實際製作

高技術與高品質之多媒材造型應用美術作品。 
－完成現代化工坊及相關建築，初期選定陶瓷、金

工及玻璃之工坊為主，進行混合媒材產品開發，

建設鶯歌為台灣北區現代應用美術生活商品研

發、設計及製作生產基地。 

苗栗生活工藝館計畫：委託專業機構規劃設計「苗

栗生活工藝館」。 
台灣工藝園區設置計畫：邀集各相關領域專家學者

參與成立籌備委員會，擬定計畫方針與原則。 
地方生活工藝園區設置計畫。 

2.4.6.2 地方工藝振興發展計畫 
補助辦理地方工藝標示計畫 
－聘請學者專家協助規劃，建立實施規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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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確立優良工藝品品質評定基準。 
－擬訂相關作業辦法，組織諮詢會議。 

地方工藝指定與振興輔導計畫：規劃委託研究，擬

定相關作業辦法，進行先期宣傳推廣計畫等。 
地方工藝文化產業經營管理提升計畫：舉辦「工藝

創思設計營」，創思設計新產品，預定開發50件新
產品。 

地方工藝文化產品品質提升及人才培育計畫：推動

工藝技藝研習會、工藝人才長期培訓、高級工藝創

作人才研修等計畫。 
建立工藝士證照制度計畫：蒐集各國工藝證照制度

相關資料，舉辦座談會，委託學術單位進行工藝證

照研究報告，擬定工藝證照授證辦法草案。 
2.4.6.3 21世紀台灣生活工藝推廣計畫 

台灣工藝節展演活動：推動「創意產業」策略，提

升工藝水準，結合工藝、文化、觀光及產業，帶動

人文與經濟發展。 
工藝之美專題展覽：辦理展覽策劃、工程招商、展

出規劃及試辦展覽。 
台灣工藝之美媒體推廣計畫：辦理台灣工藝之美系

列專輯出版計畫及台灣地方工藝推廣系列光碟製

作計畫。 
辦理「飲食工藝文化展覽」。 

2.5 促進文化產業發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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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5.1 創意藝術產業 
調查創意藝術市場產值，研擬市場開發計畫。 
建立藝術團體及工作者認證制度，健全藝術經紀人組織。 
規劃設立藝術中心，包含排練場所、表演展示場、工

作坊等。 
2.5.2 創意出版產業 

輔導出版業數位科技化，創造出版品高附加價值。 
輔導出版業參與國際性出版活動，建設台灣成為亞洲

版權交易中心。 
獎勵本土化創作與優良印製品質，提升國家整體文化

出版形象。 
辦理出版產業調查，建立出版產業資料。 

培育本土出版及創意人才，提高國內出版品品質，提

升出版產業競爭力。 

建立街頭文化櫥窗，活絡文化產業市場。 
結合網路科技，編製華語文教材及文化教材。 

2.5.3 創意影音產業 
建構數位及動畫電影新環境：修正「電影法」及「新

興重要策略性產業屬於電影工業數位化後製作部分獎

勵辦法」等相關法令，鼓勵電影事業朝數位及動畫創

意方向發展。 
鼓勵業界從事數位及動畫電影之創作、發行及映演 
－設立健全之輔助金機制，鼓勵數位及動畫電影之創

作，輔導業者有效運用數位、寬頻，規劃電玩、網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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銷售等延伸通路。 
－建立電影行銷獎勵措施，激發我國電影朝全球行銷之

方向發展。 
建置電影入口網站，提供電影法規等相關資訊；建置

電影資料庫，提供國內外行銷通路資訊，提升電影業

之接單率。 
舉辦「數位及動畫影音產品市場展」與各項國際巡迴

活動，並辦理海外拓銷等相關獎勵措施，以推廣數位

及動畫電影之國際化。 
購買國內優質節目於「宏觀電視」播放，以使國際了

解台灣之美，並鼓勵本土影視產業之創作。 
2.5.4 本土漫畫工業 

鼓勵漫畫界參與國內外展覽觀摩活動，提升漫畫製作

水準及國際形象。 
辦理漫畫獎勵活動，培養本土漫畫人才；輔導漫畫與

動畫、電玩、資訊等異業結合，提升漫畫出版工業整

體競爭力。 
 
 


